
第１６卷第３期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Ｖｏｌ．１６Ｎｏ．３
２０１６年５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Ｍａｙ　２０１６

美国页岩气能源资源产权法律原则及对中国的启示

杜　群，万丽丽

摘　要：美国通过一系列判例和成文法树立了美国的页岩气能源资源所有权及经营权的法律原则———杜

哈姆 （Ｄｕｈａｍ）原则、获取原则和强制联营原则。美国石油天然气的所有权认定适用杜哈姆原则，即不适用

一般矿产资源所有权确认依从土地所有权确认的天空原则。石油天然气作为非固体矿产资源，遵行获取原则

确定所有权归属。获取原则主张原土地所有人原则上拥有位于土地之下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但在他实际控制

这些石油天然气之前，不能排除相邻土地所有权人获取这些石油天然气的权利。在充分考虑到页岩气的物理

特性、页岩气矿产分布的相邻关系及其开发利用的经济效率、环境外部性管制等因素的前提下后，美国石油

天然气开发经营实行强制联营原则。美国的这些页岩气产权法律原则为所有权主体、相邻权主体和资源开发

经营主体的利益提供较有效的法律保护。美国页岩气产权法律原则的，美国的这些造法思维和成文强制联营

法等经验对完善我国页岩气所有权和经营权体系、健全我国页岩气的效率管理有着积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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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来，美国页岩气能源产业蓬勃发展，继而掀起全球页岩气开发的热潮。美国很早就重
视油气矿产资源和页岩气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法制问题，并一直在完善其判例法和成文法体
系。我国政府自２０１１年开始大力支持页岩气产业发展，而我国对页岩气等油气矿产资源的法律保
护还比较滞后。这引发了如何完善我国页岩气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法制体系问题的思考。美国经验成
为我国页岩气法制发展的可鉴首选，尤以美国页岩气产权制度的法律原则可作为域外法制借鉴的核
心素材。
产权是经济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它包括财产所有权以及附着于所有权之上的权利

束［１］（Ｐ２３３）。页岩气产权可以视为是页岩气所有权以及所有权基础之上的使用、经营等财产权利。本
文以页岩气产权为切入点，对美国页岩气等石油天然气类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法律适用原
则及其演变进程进行分析，提出完善我国页岩气产权法律制度的相应策略。

一、美国页岩气能源资源所有权法律原则

页岩气是新型的石油天然气，石油天然气属于矿产资源。认识页岩气，离不看辨别它与类属的
矿产资源———石油天然气的关系。根据地质学定义，天然气是指天然蕴藏于地层中含碳氢物质的可
燃气体，主要成分为甲烷和重烃类，包括常规天然气和非常规天然气两类，常规天然气是指能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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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油气生成理论解释的天然气；非常规天然气是指尚未充分认识，还没有可借鉴的成熟技术和
经验进行开发的一类天然气资源，主要包括致密气、煤层气、页岩气和天然气水合物等［２］（Ｐ４２）。可
见从地质学定义来看，页岩气属于天然气中的非常规天然气，那么从法律实践来看，美国页岩气所
有权法律原则是否当然适用天然气以及矿产资源的所有权法律原则呢？

考察美国法可以发现，页岩气所有权确认的法律原则有两个：第一是杜哈姆原则，解决页岩气
从属石油天然气类矿产资源而不适用一般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原则的问题，即排除适用确认一般矿产
资源所有权的天空原则；第二是获取原则，解决排除适用天空原则以后页岩气所有权具体适用什么
原则的问题，即适用确认石油天然气类矿产资源所有权的获取原则。以下分述之。

（一）杜哈姆原则

１．杜哈姆原则的产生。杜哈姆 （Ｄｕｈａｍ）原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法形成的确定石油天然
气所有权的法律原则，是对天空原则的排外适用。解释杜哈姆原则还需从天空原则说起。

（１）天空原则。天空原则 （Ａｄ　Ｃｏｅｌｕｍ　Ｍａｘｉｍ）是美国矿产资源所有权确认的核心原则，即土
地所有权人拥有土地之上的天空、地表及土地之下的底土直至地心的所有权，除非对所有权进行分
割，否则所有权人享有土地之上及地表之下的一切权利，包括土地所有权和矿产资源所有权。然而
土地所有权人在行使土地和矿产资源所有权时，不能对相邻土地所有权人权利的行使构成侵害。天
空原则的理论依据是矿产资源位于地表土层之下，属于土地物质形态的组成部分，因此土地所有权
人拥有地下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属于土地所有权体系①。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将石油天然气纳入土地
所有制体系的矿产资源，而美国杜哈姆原则将石油天然气 （包括页岩气）排除在矿产资源范围外。

（２）杜哈姆原则。杜哈姆原则最早出自经典案例：杜哈姆对柯克可帕特里克案 （Ｄｕｎｈａｍ　＆
Ｓｈｏｒｔ　ｖ．Ｋｉｒｋｐａｔｒｉｃｋ）②。案情是：原告杜哈姆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沃伦郡米德镇拥有１１０英亩土
地，１８７０年原告同被告签订矿产资源转让合同，即原告将１１０英亩土地之下矿产资源的所有权转
让给被告。１８８１年被告在该土地下勘探出石油，于是双方对转让的矿产资源是否包括石油发生争
议。最后法院判决原告拥有石油所有权。而根据 《宾夕法尼亚州地质调查报告》，宾州的矿产资源
包括：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即石油属于矿产物质；同时科学定义也支持此观点。而法院为何做
出与 《宾夕法尼亚州地质调查报告》和科学定义完全不同的判决？法院援引著名的案例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ｖ．Ｆｒｅｎｃｈ③ 认为，所有权判决应该充分体现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而双方签订合同时石油不
在转让的意思表示范围内，再加上按照当时一般公众的理解，矿产资源应该是固态物质，石油因具
有流动特性而不属于矿产资源。法院判决１８７０年签订的矿产资源转让合同不包括石油，杜哈姆拥
有石油的所有权。这就是著名的杜哈姆原则，后来该原则扩大适用于天然气。杜哈姆原则在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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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矿产资源所有权体系大体分为：土地所有制体系，特许权体系和要求权体系。土地所有制体系是指土地所有
权人拥有地下矿产资源所有权。特许权体系即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对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需要国家授权。要求权
体系即公共土地下的矿产资源为无主财产，一旦法律主体发现矿产资源，并向国家主张要求权，则矿产资源归属于该法
律主体。美国属于典型的土地所有制体系。

参见 Ｄｕｎｈａｍ　＆Ｓｈｏｒｔ　ｖ．Ｋｉｒｋｐａｔｒｉｃｋ，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１０１Ｐａ．３６，（１８８１），ｈｔｔｐｓ：／／ｗ３．ｌｅｘｉｓ．ｃｏｍ／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２／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ｗｏｒｋｉｎｇ／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ｄｏ？ｐａｇ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９＆ｊｏｂＩｄ＝２８２７％３Ａ５４２０４４２８０＆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ＳｔａｔｅＲｅｆ＝０＿

２０７３０５９１７４＆＿ｍｄ５＝５８１５３ｃｃｃ１８ｅ２７０ｅｃ８ｅｃ５ｂｃａ８８ｂｄ６８４６７，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０日访问。

该案的焦点是转让的矿产资源是否包括一种被称作铬的物质，这种物质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并且其某些特性与铁相似，

铬应该属于矿物。根据该案法官的观点：虽然铬属于矿产资源，但是铬不属于公众对矿产资源所做的通常理解，即其应
该是金属物质，因此在该案例中铬不属于矿产资源。该案的判决有很大影响力，成为后来判决中普遍适用的规则，除非
有证据表明双方在订立合同时明确铬为矿。参见Ｋｅａｈｅｙ，Ｊａｍｅｓ　Ｈ．Ｔｅｘａｓ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Ｐｏｏｌｉｎｇ　Ａｃｔ：Ｅｎｄ　ｏｆ　ａｎ　ｅｒ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ａｗｙｅｒ，１９７１，（４），ｐｐ．３５９－３６７。



年的安蒙森对美国宾州南方石油有限公司案 （Ａｍｍｏｎｓ　ｖ．Ｓ．Ｐｅｎｎ　Ｏｉｌ　Ｃｏ）①、１９６０年高地对共同体
案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　ｖ．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② 等案例中得到重申。杜哈姆认为所转让的地下矿产资源只包括
煤炭、煤油、耐火土以及其他矿产资源，不包括没有明示标注的石油天然气。受理法院支持杜哈姆
的主张，认为：（１）１００年来的判例法规定在矿产资源所有权转移时，如果没有明确规定，应认为石
油天然气不属于矿产资源，这是因为大部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都不存在把石油天然气纳入矿产资
源的意图。（２）从自然属性看，判例法的这种做法是有争议的，因为科学将世界上的物质分为三类：
动物、植物和矿产资源；根据这种划分，石油天然气无疑属于矿产资源。即便如此，矿产资源的范畴
不能简单以科学定论，还需符合当时一般公众关于矿产资源的通常理解 （即矿产资源应该是固态物
质），据此矿产资源就不包括石油和天然气。（３）在地下矿产资源转让契约中，若当事人认为石油天
然气属于矿产资源的，则必须在合同中注明。（４）杜哈姆规则作为长期以来公众信赖的完善的财产法
规则，将石油天然气排除在矿产资源范围外，不应该对其变更，除了因为公众政策的需要或出于公平
正义的考虑。由此，杜哈姆原则成为石油天然气所有权案件中最重要的财产法原则。

２．杜哈姆原则在非常规天然气能源资源领域的重大挑战：美国钢铁公司对霍格案。然而杜哈
姆原则的适用并非一帆风顺，非常规天然气领域曾经对杜哈姆原则的适用做出重大修改。１９７０年
代末，美国钢铁公司对霍格案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ｔｅｅ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ｖ．Ｍａｒｙ　Ｊｏ　Ｈｏｇｅ）③ 即是例证。

１９２０年霍格的先辈将其土地之下矿产资源的所有权转移给美国钢铁公司，但是霍格保留有穿过美
国钢铁公司的煤层开采天然气的权利。１９７７年到１９７８年，美国钢铁公司受让土地之下的煤炭资
源，并表明其有回收煤层中煤层气的权利，而霍格此时也想使用水力压裂技术开采煤层中的煤层
气。美国钢铁公司向格林郡法庭主张，如果霍格从煤层中开采煤层气则构成侵权，同时认为霍格使
用水力压裂开采技术将对煤层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初审法院审查认为，煤层气是甲烷、乙烷、丙
烷和其他气体的合成，是存在于煤层裂缝中的天然气，属于非常规天然气，应该适用杜哈姆原则将
天然气排除在矿产资源的范畴外，因此煤层气不属于矿产资源。初审法院判决认为１９２０年双方签
订的矿产资源转让合同不包括煤层气，煤层气的所有权属于霍格，美国钢铁公司不能开采煤层气。
美国钢铁公司不服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高等法院推翻了初审法院的判决，霍格上诉到州最高法
院，州最高法院维持高等法院的判决，认为美国钢铁公司拥有煤层气的所有权。
州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判决推翻了杜哈姆原则对本案的适用，其判决理由是：（１）所有权的

归属应该以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时真实的意思表示为准，在煤炭开采过程中，煤层气被当作有毒废
气，霍格祖先在转让矿产资源时，不可能仅转移煤炭而保留被视作废气的煤层气的所有权；（２）土
地所有权人将地下矿产资源转让给他人时，矿产资源的任何物质包括煤层气———只要其处于矿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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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的初审法院的判决认为矿产资源转让合同包括石油天然气，上诉法院推翻初审法院的判决，认为１９００年Ａｍｍｏｎｓ
和美国宾州南方石油有限公司签订的矿产资源转让合同应该遵守杜哈姆规则，杜哈姆规则在宾州已经适用多年，公众
已经对矿产资源的范畴形成一致理解，并且很多土地之下的财产权都是基于此判决的。因此法庭应该维护该规则。参
见网页Ａｍｍｏｎｓ　ｖ．Ｓ．Ｐｅｎｎ　Ｏｉ　ｌＣｏ，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１９００］，ｈｔｔｐｓ：／／ｗ３．ｌｅｘｉｓ．ｃｏ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ｄｏ？ｐａｇ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１９＆。ｊｏｂＩｄ＝１８２６％３Ａ５４２０８５５９０＆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ＳｔａｔｅＲｅｆ＝０＿２０７３０６２６５５＆＿ｍｄ５＝
１２９９５ｅｃａ６ｂ０５８６６ｄ４ｃ１ｂｃｅ５８ｃｅ４６１１２ｅ，２０１５年６月４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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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所有权人排他的掌控之下，都属于转让范围，因此美国钢铁公司拥有煤层气的所有权。该案推翻
对杜哈姆原则的适用，而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做出判决，是美国判例法对杜哈姆原则适用的
重大改变。
那么，页岩气作为非常规天然气组成部分，是否与煤层气一样不再适用杜哈姆原则呢？

３．杜哈姆原则对页岩气能源资源的适用：巴特勒对查尔斯电力公司案。２０１３年的巴特勒对查
尔斯电力公司案 （Ｂｕｔｌｅｒ　ｖ．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ｏｗｅｒｓ　Ｅｓｔａｔｅ）① 是杜哈姆原则在页岩气所有权判定上的先例，
它重新树立了杜哈姆原则的判例法权威。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４日，宾州最高法院公布了巴特勒对查尔斯
电力公司案件的判决，支持杜哈姆原则适用于页岩气所有权判定。该案的案情是：原告巴特勒在萨
斯奎哈纳郡拥有２４４英亩土地。他的先辈在１８８１年与被告查尔斯电力公司签订矿产资源转让合同，
将２４４英亩土地之下一半的矿产资源和石油转让给查尔斯电力公司。２００９年原告发现该２４４英亩
土地之下蕴藏页岩气，同年７月２０日原告提起诉讼，主张拥有全部的页岩气所有权，被告认为原
告仅有权拥有一半的页岩气。初审法院适用杜哈姆原则，将页岩气所有权全部判归原告。查尔斯电
力公司上诉到宾州高等法院，宾州高等法院援引美国钢铁公司对霍格案，判决查尔斯电力公司胜
诉。随后巴特勒上诉到州最高法院，最高法院重申杜哈姆原则的重要性，维持初审法院的决定。
可见本案中，州高等法院与初审法院、最高法院适用法律的依据是不同的。高等法院拒绝适用

杜哈姆原则，援引美国钢铁公司对霍格案的审判煤炭的理据 （即：所有者拥有煤层的所有权，煤层
气是煤层的组成部分，因此存在于煤层的煤层气必然属于煤炭的所有者）来解释本案，认为页岩气
与煤层气类似，都属于非常规天然气，页岩层属于矿层的一部分，因此页岩层的组成部分———页岩
气理应属于矿层的一部分，属于矿产资源，美国钢铁公司应该拥有一半的页岩气所有权。初审法院
和州最高法院则主张适用杜哈姆原则，理由是：杜哈姆原则是１３１年来一直适用的财产法原则，它
是私人财产权转移的法律基石，杜哈姆原则仍然具有可适用性。根据美国能源信息委员会，页岩气
与常规天然气在本质上都属于同种物质，页岩气只是需要用特殊技术开采的天然气。而使用水力压
裂技术开采页岩气，不能说明对天然气本性的改变，也不能表明对杜哈姆原则的废除。因此页岩气
不属于原合同规定的矿产资源转让范围，巴特勒拥有全部的页岩气所有权，该判决重申杜哈姆原则
的重要性。
综上，１８７０年美国法院确立了杜哈姆原则，将石油天然气的所有权认定排除适用天空原则，

２０１３年通过杜哈姆原则进一步将页岩气的所有权认定排除适用天空原则。那么，页岩气等油气矿
产资源在不适用天空原则后，应该适用何种所有权确认原则呢？１８８６年确立的获取原则，解决了
这个问题。

（二）获取原则
获取原则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Ｃａｐｔｕｒｅ）是确定非固态性矿产资源所有权归属的法律原则，石油天然

气以及页岩气作为非固体矿产资源，遵行获取原则确定其所有权的归属［３］。
获取原则认为由于石油天然气的流动特性可能超出土地所有权的界限，因此其所有权原理应该

与其他固态矿产资源有区别，应参照适用野生动物所有权的获取原则［４］，即原土地所有人原则上拥
有位于其土地之下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但在其实际控制石油天然气之前，不能排除邻地所有权人获
取原土地所有权人土地之下石油天然气的权利；如果邻地所有权人在自己土地上钻井，开采出属于
原土地所有权人土地之下的石油天然气，则开采出来的石油天然气所有权发生转移，归属邻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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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人。因此拥有土地所有权不必然拥有土地之下石油天然气的所有权。获取原则还必须服从于公共
政策规定的义务和管理限制。
早期的获取原则驱使相邻土地所有权人与石油天然气开采商签订合同，竞相捕获邻地格局下的

石油天然气，继而导致过度开采和浪费。为了减缓过度开采，石油天然气管理部门对获取原则做出
相应限制，即相邻土地所有权人仅有权使用合理的手段和方式捕获流动的天然气，同时不得损害公
用水源。
获取原则的先例和经典判例是怀斯特莫兰对德威特案件 （Ｗｅｓｔｍｏｒｅｌａｎｄ　ｖ．Ｄｗｉｔｔ）①。原告怀斯

特莫兰居民在１８８９年向怀斯特莫兰郡普通法院对被告德威特等人提起诉讼。原被告双方在签订天
然气转让合同中规定，在原告建筑物３００码 （１码大致等于１米）之内不能钻井。而当被告在３００
码之外的土地上钻井时，导致原告建筑物３００码范围内地下的天然气流动到被告的天然气井里，并
处于被告的实际控制之下。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构成侵权，并主张这部分天然气的所有权。法庭根
据获取原则，认为被告在符合合同规定的土地上钻井开采天然气，通过合理方式将原告３００码土地
之下的天然气处于被告实际掌控之下，此种情形下发生的天然气所有权转移不构成对原告的侵权，
被告拥有天然气所有权。法院同时对双方的相邻权做出判定，被告利用原告土地的相邻权利包括进
出土地，以及为储藏和运输天然气而利用原告土地的权利等。怀斯特莫兰对德威特案件之后，获取
原则的适用范围越来越广。天空原则维护地表土地所有权和地下矿产资源的统一，对土地所有权人
的权利给予最大限度保护。而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由于其流动特性不适于使用天空原则 （即杜哈
姆原则），转而适用确认水资源和野生动物所有权归属的获取原则。这就是美国法院的司法实践在
充分考虑到了矿产资源的科学属性以及时代背景下人们对矿产资源定义和外延的限定性理解的基础

上而形成的确认页岩气、油气矿产资源所有权的法律原则。

二、美国页岩气能源资源使用权的经营原则：强制联营原则

获取原则相对于天空原则，显示出获得流动资源所有权的投机性，这也大大刺激了人们开采的
积极性。然而投机性开采和非集体性的开采行为往往造成资源浪费。１９１５年仅德克萨斯州的卢卡
斯日生产石油就达７．５万桶，而当时市场需求量仅为５万桶，导致资源浪费率达３０％［５］，而且，政
府开始意识到单从技术上已经不足以制止掠夺式开发，必须通过改变产权制度来保护石油天然气资
源的有序开采和利用。在此背景下，制约以捕获方式取得包括页岩气在内的油气矿产资源所有权的
强制联营原则应运而生。强制联营的出现，初始的动机主要是为了防止油气资源的浪费和增加开采
效率，但在发展过程中环境负外部性影响的管制逐步纳入制度规范的考量。

（一）油气矿产资源强制联营原则的造法发展
强制联营原则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Ｆｏｒｃｅｄ　Ｐｏｏｌｉｎｇ）［６］不是源于案例而是由联邦以及各州成文法确定

的 （加利福尼亚州和堪萨斯州除外，后文介绍）。１９２５年石油天然气产业公司致信给库里奇总统，
建议制定统一立法促进石油天然气开发。美国国会１９３０年会颁布了过渡性的强制联营协议的临时
法案。１９３１年３月国会通过了关于强制联营的永久性法律 《矿产资源合同法》［７］。该法标志着强制
联营原则的正式确立。
强制联营原则是指在石油天然气的共有储层上开发油气资源时，当同意开采的油气资源所有权

—８３—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① 参见 Ｗｅｓｔｍｏｒｅｌａｎｄ　ｖ．Ｄｗｉｔｔ，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１８８９］，ｈｔｔｐｓ：／／ｗ３．ｌｅｘｉｓ．ｃｏ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ｄｏ？ｐａｇ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１７＆ｊｏｂＩｄ＝２８２７％３Ａ５４２０４９５７８＆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ＳｔａｔｅＲｅｆ＝０＿２　０７３０　５９１　８８＆＿ｍｄ５
＝４３２０７８１ｆ８ｃ９００ｆ８４３ａ７５８３１６０ｄ０ｅ２８５６，２０１５年７月６日访问。



人达到一定比例后，开采者可向相关部门申请颁发强制联营令，强制要求拟开采储层上的全部石油
天然气所有权人将油气资源纳入开采范围，并对所有权人进行补偿的联营方式。强制联营原则是对
获取原则的补充和限制，即按照获取原则享有石油天然气所有权的主体，仍然享有开采物的所有
权，但其开采方式和经营方式则从个人随意开采转变为共同合作开发，防止掠夺性开采，保障石油
天然气的开采效率。随后１９３５年国会通过了 《石油天然气保护法》［８］，督促各州加快强制联营立
法，阻止石油天然气生产过程中的浪费行为。自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开始，美国各州相继制定有关强制
联营的法律。联邦和各州对强制联营原则的监管机构、申请程序以及相关权利主体的利益保护等提
供详尽的法律规定。

１９４７年俄克拉荷马州通过 《俄克拉荷马州石油天然气保护法》［９］，对强制联营做出了详尽规
定：（１）按照强制联营原则，开采商在申请强制联营令之前，应与土地所有权人签订自愿联营协
议，在自愿协议达到一定比例后，即可申请强制联营令，开展井场石油天然气资源的整合利用活
动。（２）明确了强制联营的监管部门———俄克拉荷马州石油天然气产业委员会及其职责。产业委员
会负责签发强制联营令，规定井间距离等。强制联营原则写入立法，使俄克拉荷马州的石油天然气
公司通过强制联营获得开采权的比例逐渐增加，１９７９年全州强制联营的井场面积数已经增加到

３９％，到８０年代增加３～４倍［１０］。
德克萨斯州颁布 《康纳利石油天然气法案》，自愿联营应运而生。该法要求在开采和生产过程

中，相邻土地所有权人应采取自愿联营方式进行合作开采，实现资源整合利用［１１］。法案授权德克
萨斯州铁路委员会作为自愿联营的监管部门同时对井间距离做出规定。自愿联营改变了德克萨斯州
因获取原则形成的浪费和无序开采状况。
路易斯安那州也制定了强制联营的法律，１９５０年 《路易斯安那州石油天然气保护法》规定，

只要开采商已经获得拟开采的共有储层上５０％的石油天然气所有权人的同意，则准许颁发强制联
营令状。此外，该法一大特色在于强调了对石油天然气所有权人利益分享的法律保护，即要求开采
商在签订强制联营协议之前即向所有权人部分地地支付股份或分红，并对支付方式做出规定。路易
斯安那州强制联营的监管部门为城市调整委员会。
纽约州确定强制联营的立法是 《纽约州城市条例》，该条例与 《路易斯安那州石油天然气保护

法》类似，侧重于对石油天然气所有权人利益的保护，条例规定每个所有权人有平等机会对储层进
行开采，同时在强制联营中行使相应权利［１２］。该法案的颁布大幅度增加了纽约州石油天然气储层
的产出率。
与其他州不同，加利福尼亚州和堪萨斯州通过判例确定了强制联营原则。在１９５３年的美国天

然气发展公司对优越石油公司案例①中，加利福尼亚法院在法律尚未规定强制联营时，就已经按照
强制联营原则做出判决，支持被告在该地块进行整体开采天然气的主张。在１９５６年的科尼利厄斯
对堪萨斯石油天然气委员会的案②中，堪萨斯法院认为强制联营可以有效改变多年来石油天然气开
采浪费的现状，并对开采商和土地所有权人之间的比例分红做出规定。
然而，强制联营原则作为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所有权行使备受推崇的法律原则，是否必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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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Ｕｎｉｔｅｄ　Ｇａ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Ｃｏ．ｖ．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Ｏｉｌ　Ｃｏ，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１９５３］，ｈｔｔｐｓ：／／ｗ３．ｌｅｘｉｓ．ｃｏｍ／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２／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ｗｏｒｋｉｎｇ／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ｄｏ？ｐａｇ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２＆ｊｏｂＩｄ＝２８２７％３Ａ５４２０５１６３７＆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ＳｔａｔｅＲｅｆ＝０＿

２０７３０５９１９４＆＿ｍｄ５＝ｃ９ｆ７５５ｃ３４０６４０２ｆ１２１ｆｅ９ｂ４ｂｄ７２２５８ａ４，２０１５年７月６日访问。

参见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ｖ．Ａｒｋａｎｓａｓ　Ｏｉｌ　Ｇａ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Ａｒｋａｎｓａｓ，［１９５６］，ｈｔｔｐｓ：／／ｗ３．ｌｅ　ｘ　ｉ　ｓ．ｃｏｍ／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２／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ｗｏｒｋｉｎｇ／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ｄｏ？ｐａｇ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８＆ｊｏｂＩｄ＝２８２７％３Ａ５４２０５２　７３６＆ｄｅｌｉｖ　ｅｒｙＳｔａ　ｔｅＲｅｆ＝０＿

２０７３０５９１９８＆＿ｍｄ５＝１４１０３８ｄｅ６１１ｆｄｃｂ４２ｄ６１９０６ａ０４ｄｄ１３ｂｃ，２０１５年６月５日访问。



于页岩气？

（二）强制联营原则对页岩气能源资源的适用
在是否将强制联营原则适用于页岩气问题上，美国各州态度基本一致———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和

评价。页岩气埋藏于致密层中，具有非游离性和低渗透性特征，必须使用水平钻井和水力压裂两种
技术才能开采。使用水平钻井的优势是可以减少开采页岩气的成本，并降低对环境影响负外部性
（如可减少钻井数，降低对岩层的破坏）。水平钻井可以躲避对地上的公用设施、建筑物以及生态敏
感区的干扰，对垂直钻井无法开采到的页岩气进行开采。在存在多个土地所有权人的情况下，水平
钻井的井场距离往往较大，页岩气的非游离的特性无疑增强了强制联营的必要性［１３］———因为如果
没有强制联营许可，就不能在未参加自愿联营的土地所有人的地下钻井开采页岩气，就不能形成规
模化和稳定性的生产。但另一方面页岩气的低渗透属性更青睐于使用水力压裂技术开采。而开采商
对于水力压裂和井孔位置的控制能力有限，在进行页岩气地下开采时，往往容易导致相邻土地所有
权人的岩层断裂而造成侵权。以上原因导致各州对强制联营原则是否适用于页岩气的规定不尽相
同。
纽约州、俄亥俄州、俄克拉荷马州、堪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密歇根州和德

克萨斯州将强制联营立法延伸适用于页岩气；宾夕法尼亚州、北卡莱罗纳州、纽约州和西弗吉尼亚
州的强制联营规定则未适用于页岩气。

三、美国页岩气能源资源产权法律原则发展的启示和意义

美国页岩气的产权原则通过普通法的杜哈姆原则、获取原则和强制联营原则以及一系列完整的
立法确立下来，既保护石油天然气公司开采权的获得，鼓励页岩气开采的积极性，又通过在强制联
营中规定特许权使用费和股份分红等方式，保证土地所有权人转让矿产资源所有权或经营权后，其
相关利益能够得到有效保护。而我国现有的油气、天然气矿产资源的产权制度尚不完善，有必要学
习美国法的经验，以实现对相关权利主体的保护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

（一）学习美国判例的造法思维，完善我国页岩气能源资源国家产权制度
美国法院对页岩气权属关系的认定，非常注重对页岩气的物理特性、地质结构和相邻关系的考

量。矿产资源埋藏于地下，是土地的组成部分，美国判例法由此确立了天空原则。然而由于石油天
然气与其他矿产资源不同，具有流动的特性，美国判例法遂通过杜哈姆原则将石油天然气排除在天
空原则之外，转而借鉴民法中野生动物和水资源的所有权归属原理，确立获取原则为石油天然气的
权属规则。伴随开采技术的进步，美国判例法将天然气划分为常规天然气和非常规天然气，包括页
岩气和煤层气在内的非常规天然气的主要成分为甲烷和重烃类物质，与天然气的成分相同，只是开
采技术有别，因此仍然属于天然气的范畴。美国判例法对此划分，主要考察了天然气的物理特性，
但对于非常规天然气权属关系的认定没有理所当然地适用石油天然气的获取原则，而是考察非常规
天然气的储层特点后加以区别对待。在处理煤层气所有权的归属上，美国判例法则根据煤层气储层
的地质构造，确定了获取原则的适用。在强制联营原则是否适用于页岩气问题上，美国法也开展了
经济效益、环境外部性的综合考量，并不是一刀切地将油气矿产资源的强制联营原则当然地适用于
页岩气。美国法这种缜密的法律思维综合反映出环境资源法的科学性、科技性和社会性的特征，非
常值得我国立法、司法和执法部门学习和借鉴。
虽然我国与美国分属于不同的法律体系，但在确定页岩气权属关系及其开发利用管制问题上，

我国立法同样应该关注页岩气的物理属性及其开采上的环境外部性管制。关于矿业权属的规定，
《中华民国矿业法》曾经明确矿产资源 “均属国有”［１４］（Ｐ７３），直至现在仍然保持这种权属状态。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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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宪法》、《物权法》和 《矿产资源法》① 都强调国家是矿产资源的唯一所有权主体。由于页岩气
是新型能源，其权属问题目前我国法律尚未做出明确规定，不过，根据矿产资源的物理特性页岩气
属于天然气范畴，页岩气资源国家所有原则基本不会改变。部门规章 《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
管理办法》就规定天然气包括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和煤制气等②。在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进行的
两轮页岩气探矿权招标中，均已明确国家为页岩气所有人。国家掌握页岩气的所有权，除沿袭历史
之外，还在于页岩气为国防、工业、民生等多个领域提供能源供应，对我国国家安全和战略格局具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页岩气的所有权归属于国家理所应当。但是，我国矿产资源所有权的实现主要
依赖使用权和经营权等产权制度的行使。这使得，页岩气开发过程既涉及国家能源战略和效率发展
以及环境保护的公法管制，又涉及能源开发利用的民商事经营及相邻利益关系的私法保护，法律如
何协调这些互有抵牾的社会需求和发展，页岩气开发是当下面临的难题。关乎能源发展与环境保护
的双重互有抵牾的 “需要”，因此，美国法上的油气资源开发和经营的法律原则发展及其思维模式，

对完善我国页岩气等油气矿产资源的产权制度 （如矿业权和采矿权），具有积极意义。
（二）学习美国成文法，十分重视对页岩气能源资源邻地所有权人利益的保护
页岩气矿产资源埋藏于地下，是土地的组成部分，页岩气所有权与土地所有权的标的物的位置

发生重叠。因而实现页岩气矿产资源开采，开发矿产资源者必须处理好与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利益关
系。美国油气矿产资源实施的强制联营原则，是公共政策对所有权行使的一种干预，目的是保护矿
产资源的有序开发、避免资源浪费和实现环境负外部性管制。由于是公共政策的干预，因此美国法
丝毫不松懈强制联营开发中对土地所有权人的相邻权利的保护。

美国 《纽约州环境法案》、《宾州市政法案》、《德州分区条例》等对页岩气开采中邻地所有权人
的保护措施包括：（１）签订相邻关系合同，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即对页岩气开采的内容、方式、期
限和补偿金额做出限定。（２）州授权市郡等地方政府制定分区条例，如明确地方政府对土地使用进
行区域划分，包括生产区、缓冲区和生活区，并在生产区域四周设置围栏或灌木，以阻隔噪音和污
染，并对缓冲区的最小距离做出规定。（３）因页岩气开采对土地损害的补偿，要求生产商预先支付
损害赔偿金，即只有向主管部门预先支付损害赔偿，才能进行开采。

我国的土地所有权分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而矿产资源全部属于国家所有。当矿业权的行使必
须以干扰、占用集体所有土地为必要条件时，往往形成采矿权人通过政府干预对邻地集体土地所有
权人利益的侵犯或利益保护不充分的局面。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征用集体土地用作矿产资源开采
的过程中，不少地方政府以农用地产值为依据，对被征用土地者补偿，而后以市场价值将土地转让
给矿业权人，经过该流转程序，地方政府获得原本属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人的高额利润［１５］（Ｐ３７７）。这种
情况，如果借鉴美国的强制联营制度情况就会好很多。当农村集体土地流转为矿业用地时，将土地
流转纳入市场化范畴，按照强制联营的程序，由集体土地所有权人与矿产资源开采商进行谈判，签
订矿业相邻关系合同，完善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利益的保护。

我国 《物权法》、《民法通则》和 《矿产资源法》都没有对矿产资源 （包括油气矿产资源）开采
中邻地所有权人利益保护做出直接规定。我国正在制定的 《能源法》应该十分重视这个问题，考虑
建立油气矿产资源开采的相邻权保护制度，要求页岩气等矿产资源开采者和邻地所有权人签订采矿
权相邻合同，将开采过程中对邻地所有权人的消极干扰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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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宪法》第９条，《物权法》第４６条、第４７条，《矿产资源法》第３条。

根据地质学的概念，《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管理办法》认为页岩气的成分以甲烷为主，与天然气组成成分相同，因
此属于天然气的范畴。



四、结　语

页岩气能源资源的开发对我国战略格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考察美国关于页岩气产权法律原
则的判例和成文法发展经验，我国应当逐步完善矿产资源产权制度，加强对邻地所有权人的保护，
集体土地流转为矿业用地时应获得充分的权益保护；健全对页岩气开发的环境监管，将页岩气开采
的环境负外部效应内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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